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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十三日會議  
資料文件  

 
立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 

《人類生殖科技條例》下的發牌及投訴程序  
 
 
目的  
 
1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，人類生殖科技管理局建議，在《人

類生殖科技條例》 (第 561 章 )(《條例》 )下訂立規例，訂明就生

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工作者的發牌及投訴處理程序。  
 
 
背景  
 
2. 《人類生殖科技條例》於 2000 年制訂。《條例》的目標

之一是規管生殖科技程序及規定有關程序只可提供予不育夫

婦，以及管制使用胚胎及配子作研究及其他用途。《條例》禁止

某些活動及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生殖科技 (例如胚胎或配子的商

業交易，或就代母安排使用捐贈的配子 )。而在其他獲准許的情

況下使用生殖科技，則受到一個包括處理投訴機制的發牌制度

規管。  
 
3. 當局於 2001 年成立人類生殖科技管理局 (管理局 )，負責

根據《條例》執行各項有關規管工作，包括實施發牌制度。管

理局採取跨專業模式，確保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研究工作者

行事恰當，使人類的生命受到尊重，家庭的地位、服務使用者

的權益以及藉生殖科技而誕生的孩子的福祉得到保障。  
 
4. 目前約有 50 間助孕中心及研究中心從事生殖科技的活

動 1。於 2002 年，為有關範疇的從業人員和研究工作者提供指

引，管理局經諮詢有關業界後制訂了《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

務守則》(《實務守則》)，並按科技發展定時修訂該《實務守則》。

最新一次的修訂是在 2006 年 7 月進行。不遵從《實務守則》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數據來自人類生殖科技管理局於 2004 年所作的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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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並不直接導致法律責任，但管理局在簽發、續發、更改、

暫時吊銷或撤銷牌照時，會作為考慮因素。此外，從業人員及

研究工作者亦須遵守各自專業範疇內的工作守則和專業操守。  
 
5. 《條例》內有關禁制、發牌及執行的條文現時仍未實

施，《實務守則》亦未刊憲生效，有待當局先制訂規例，訂明申

請發牌的詳細程序，以及針對牌照申請人、負責人和持牌人的

不當行為作出投訴的細則。《條例》訂明管理局可就有關事宜訂

立規例 2。在參考過國際做法及諮詢生殖科技從業人員、社會工

作者、法律執業者、學者及倫理團體後，管理局建議於《條例》

下制定擬議附屬法例，以訂立詳列於以下第 6 至 10 段的發牌及

投訴程序。  
 
 
發牌程序  
 
6. 經考慮所涉及活動的種類，管理局建議就四類不同的生

殖科技活動根據發出四類不同的建議的牌照：  (i) 助孕牌照；

(ii)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； (iii) 貯存牌照；以及 (iv) 研究牌照。施

行生殖科技程序或進行生殖科技研究的中心必須為進行該等活

動的處所申請適當的牌照。每類牌照均規定，持牌人應就所獲

發牌的活動委任一名 “負責人 ”，並有責任確保該名負責人妥善

履行責任。負責人則須確保生殖科技中心的專業人員均在專業

訓練及經驗上具充分資格，且適宜參與有關程序；並須確保中

心採用適當的操作儀器和安排，以及就配子及胚胎的貯存和棄

置作出妥善處理。  
 
7. 按照《條例》 3 的規定，管理局在發牌前，必須信納負

責人具有所須的資歷和經驗、有關處所宜於進行有關活動，以

及持牌人和負責人會履行《條例》和牌照所規定的責任。發牌

亦會附帶某些條款，例如設置和管理適當的登記冊 4 和記錄、

只在屬訂明類別的處所 5 進行生殖科技程序，以及遵守管理局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 條 例 》 第 4 5 ( 2 )條 。  
3 《 條 例 》 第 2 3 ( 2 )條 。  
4 持 牌 人 須 為 以 下 各 類 人 士 的 資 料 備 存 獨 立 登 記 冊 ： ( i )  配 子 及 胚 胎 的 捐 贈

人 ； ( i i )  接 受 助 孕 程 序 的 婦 女 與 其 丈 夫 ； 以 及 ( i i i )  憑 持 牌 中 心 進 行 的 助 孕

程 序 而 誕 生 的 孩 子 。 這 些 資 料 的 保 密 和 查 取 受 到 《 條 例 》 的 保 障 。  
5 根 據 建 議 的 規 例 ， 本 條 例 適 用 的 的 活 動 只 可 在 註 冊 醫 療 診 所 、 註 冊 私 家 醫

院 、 公 立 醫 院 、 由 註 冊 醫 生 專 用 的 私 家 診 療 室 或 醫 學 或 研 究 化 驗 所 之 內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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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的《實務守則》。此外，管理局亦必須信納助孕、夫精人工授

精、貯存或研究中心的負責人，對中心工作的科學、醫學、法

律和其他方面有充份了解，以便妥善監管持牌中心的活動。  
 
8. 就牌照申請，管理局會成立一個視察委員會，由管理局

成員和來自不同醫療和社會範疇的專業人士組成，進行視察，

以確定申請牌照的處所的環境狀況是否適宜進行有關的生殖科

技程序或胚胎研究工作，並就發牌申請向管理局作出建議。管

理局會視乎視察委員會的建議，並考慮其他因素，例如負責人

的資歷及經驗，決定是否需按照適用條款發給牌照。  
 
 
投訴處理機制  
 
9. 根據《條例》，任何人可針對牌照申請人、牌照負責人

或持牌人作出投訴。管理局在接獲投訴個案後，會展開調查，

如信納有關人士並未遵守牌照的任何條件，例如該牌照所關乎

的處所已不再適合進行有關活動，或負責人未能履行其職責，

則管理局可撤銷或更改其牌照。在特殊情況下，如有合理理由

懷疑有嚴重的違例情況，管理局亦可藉發出通知暫時吊銷牌

照，為期不超過 3 個月，以便進行調查。  
 
10. 根據建議的投訴處理程序，任何針對牌照申請人作出的

投訴，均會在就處理有關牌照申請時一併考慮。而針對已獲發

牌照的持牌人及／或負責人作出的投訴，管理局成立調查委員

會，成員包括管理局成員和法律、醫學及社會各界別的專業人

士，就有關事宜進行調查，並召開研訊，聆聽持牌人／負責人

的申述。管理局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建議，裁定指

稱違反牌照條件的投訴是否成立及有實際影響，以及是否須因

此而更改或撤銷所涉牌照。  
 
 
上訴渠道  
 
11. 根據《條例》6，如任何人不滿管理局就某牌照的申請、

吊銷、更改或撤銷，或投訴所作的決定，可針對該決定向行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行 。  

6 《 條 例 》 第 4 1 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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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委員會上訴。如管理局的決定被行政上訴委員會推翻，管

理局須採取一切必要步驟，執行行政上訴委員會的裁決。  
 
 
諮詢  
 
12. 管理局於 2006 年 7 月，就發牌制度及草擬的《實務守

則》，與相關行業、現有的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有意的牌照申

請人展開諮詢工作。管理局共接獲 13 份書面意見，大部份原則

上支持實施發牌制度。管理局已將接獲的意見歸納在建議發牌

程序及《實務守則》內。  
 
 
時間表  
 
13. 當局現正着手制訂旨在實施上述發牌及投訴處理程序

的擬議規例，並計劃儘快提交立法會，以期在 2007 年 4 月之前，

設立發牌制度及開始實施《條例》的相關部分。  
 
 
結論  
 
14. 請議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生福利及食物局  
二零零六年十一月  


